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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娃剪纸 献礼“七一”
通讯员 许斌华 唐小琴

6月29日，长兴县李家巷镇中心幼儿园的老师和孩子们用剪纸制作党旗等作品，喜迎“七一”。在老师的指导下，孩子们在黄色
的纸上画下党徽的形状，再用剪刀剪下贴在红色的纸上，一面栩栩如生的党旗就做好了。而该园剪纸骨干张香君老师，则用一天时
间创作了作品《永远跟党走》，作品设计中有党旗、万里长城、华表、生日蛋糕和鲜花等，以此表达他们对党的生日的祝福。

本报记者 虞华盛 通讯员 杨东 周方静

本报讯 “无论你是媒体记者、律师，还是网络大咖……只
要你热心平安创建工作，就可以成为平安温州市民监督团的一
员。”昨天，一则“守护平安温州，需要你的一份力量”的新闻在
温州当地引起不少市民的关注。原来，即日起，温州市委平安
办面向温州市民公开招聘平安监督员，正式组建“平安温州市
民监督团”。

“平安建设关系着我们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个岗位我
得争一争。”在温州一所中学任教的林老师笑着告诉记者，他在
微信朋友圈看到这条“特殊”的招聘信息后，立刻就报名了。而
在当天，像林老师这样的市民还有许多。

据悉，“平安温州市民监督团”是温州市委平安办在今年平
安建设工作中推出的一项重要创新工作。监督团分市级分团、
县（市、区、集聚区）分团和乡镇（街道）分团三级，成员以基层市

民为主要力量。监督员日常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发现和反映影
响平安温州建设的薄弱环节和问题隐患，并对各级政府职能部
门在落实平安创建等方面的措施进行监督。

温州市委平安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后，“平安温州市民监
督团”将依托平安建设信息系统和平安温州网等线上平台搭建
相应的平台，方便监督员们反馈影响平安建设的问题隐患。“每
年我们还将组织监督团开展集中监督活动，发挥监督员的作
用。”该负责人说，例如，在开展的“护平安，树标杆”专项巡查和其
他各级各类督查暗访活动时，他们将安排部分监督员参与其中。

此外，温州市各级平安办还会定期公布平安监督的重点领
域、部位、问题等，由监督员随时进行监督、投诉和举报，并通过
定期不定期召开座谈会等形式，为平安温州建设建言献策。

值得一提的是，“平安温州市民监督团”的每名监督员也有
考核和奖励。根据规定，监督员每年应至少提交一次监督线
索；如果提交的线索价值较大，经审核后交有关属地和部门整
改后，将给予监督员相应奖励。

本报首席记者 王索妮 通讯员 张晓晨

本报讯 气象部门发布红色预警信号期间，学校
是否需要停课？面对台风、暴雨等重大气象灾害，政府
有关部门能否对经劝导仍拒绝转移的人员实施强制转
移？7月1日，《浙江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将正式施行，和民众息息相关的气象灾害应急
情况下的紧急避险措施也被首次写入这部地方性法
规。6月29日，省气象、水利、教育等多家单位联合召
开座谈会，部署《条例》宣贯重点工作，提高市民对气象
灾害防御重要性的认识。

“短短一个礼拜的时间，下了全年三分之一的雨
……”既然是有关气象灾害防御的会议，话题自然离不
开近日的这场强降雨。其实作为气象灾害多发频发重
发的省份之一，浙江不仅要应对眼下的梅汛期，还有接
下来的台汛期，防灾之弦丝毫不能松。此外，从气候的
角度看，浙江也是气候变化影响的高敏感地区之一，气
候变化对经济布局、农业生产、生态环境的影响日益显
现。在这样的背景下，浙江亟需一部将浙江气象防灾
减灾成功经验凝练上升的法规。

《条例》分总则、预防措施、监测预报预警、应急处
置、法律责任和附则共6章35条。记者注意到，《条例》
对极端天气情况下的上学、务工、生产、生活等进行安
排，规定台风、暴雨、暴雪、道路结冰、霾红色预警信号
生效期间，托儿所、幼儿园、中小学应当停课。而针对
上班族，用人单位也可根据生产经营特点和防灾减灾
需要，采取临时停产、停工、停业等措施。

每当灾害性天气来临，网络上总会有所谓的“预
报”出现。《条例》规定，向社会发布混淆气象灾害预警
信号的近似信号，或者传播虚假和其他误导公众的气
象灾害预警信息的，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责令改
正，给予警告，可处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同
时，侵占、损毁、擅自移动气象信息接收和显示装置、预
警大喇叭等气象灾害预警信息传播设施的，由县级以
上气象主管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
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可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此外，《条例》第 26 条还授予政府和有关部门强
制转移权。当情况紧急时，组织转移的人民政府、有
关部门可以对经劝导仍拒绝转移的人员依法实施强
制转移。

《浙江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明起施行
这些“干货”与你我有关

红色预警要停课
拒不转移可强制
乱发预报会受罚

温州将创新组建“平安市民监督团”
邀你监督平安建设 线索质高还有奖励


